
 

 

立法會 

財務委員會主席 

陳健波議員, BBS, JP  

 

陳主席： 

 

要求就 FCR(2019-20)25項目提供資料 

 

財委會文件 FCR(2019-20)25 項目建議在司法機構開設 5 個常額職位，其中一個

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副政務助理常額職位 (職級為首長級丙級政務官)，以分擔

司法機構副政務長(發展)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政務助理，處理首席法官私人辦公

室的工作。 

 

就此擬開設的副政務助理常額職位，本人有以下問題，希望當局能盡快以書面形

式回覆本委員會，以協助委員審議這項目﹕ 

 

1. 根據文件第 15段，現時終審法官政務助理的工作由 1名高級行政主任協助，

政府曾否研究增加非首長級人手，以代替擬議開設的副政務助理常額職位； 

 

2. 附件 4 第 2 段指，擬開設的副政務助理的職責，包括協助終審法院首席法官

私人辦公室，處理首席法官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交流活動，籌辦重要活動和

會議，以及策劃首席法官在港或香港以外地區的官方活動，就此； 

 

(a)過去 5 年，按年計，首席法官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各項交流活動、重要

活動和會議的數目為何﹖請以列表形式，提供每項活動的舉行日期、其

他司法管轄區的名稱、交流性質及內容等詳情； 

 

(b)過去 5 年，按年計，首席法官分別在港及在港以外地區的官方活動的數

目為何﹖請以列表形式，提供每項官方活動的舉行日期、舉行地點、活

動性質及內容等詳情； 

 

(c)政府預計，未來 5 年上述兩項工作是否有機會增加﹖若有，增幅為何？

有關詳情及理由為何﹖ 

 

3. 附件 4 第 3 段指，擬議職位將協助政務助理，監督司法機構公眾傳訊活動的

策略發展。相關傳訊活動及工作量的詳情為何﹖司法機構是否每年需要制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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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大幅度更改傳訊活動的策略發展﹖ 

 

本人明白，現時負責上述工作的司法機構副政務長(發展)，需同時負責首席法官

私人辦公室的工作。但本人希望當局能盡快提供上述資料，好讓委員了解擬議的

副政務助理實際需要負責的工作及其工作量，以評估是否有需要開設首長級職位，

以分擔現有政務助理的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立法會議員 涂謹申 

 謹啟 

 

 

2020年 4月 23 日 

 

羞亢十




